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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城〔2025〕22号

关于加强全市住宅小区电梯修理、维保
工作的通知

各物业服务企业、电梯维保单位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为切实保障全市住宅小区电梯安全稳定运行，预防和减少电梯故障与安全事故，保障人民群众乘梯安全和出行便利，现就进一步加强住宅小区电梯修理、维保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严格落实物业服务企业安全管理主体责任
（一）建立健全电梯安全管理制度。包括岗位责任、操作规程、日常巡检、隐患排查、调度安排、应急救援等在内的电梯安全管理制度，并确保有效执行。
（二）明确管理人员。配备电梯安全总监和电梯安全员，签订《电梯安全总监职责》《电梯安全员守则》等责任书，并对电梯运行情况开展日常巡检，发现异常情况（如异响、抖动、开关门异常等）或接到乘客报修、投诉后，应立即采取必要措施，并及时通知维保单位进行处理。巡检及处理记录应存档备查。确保电梯紧急报警装置完好有效，值班人员24小时在岗，及时响应业主诉求。
（三）保障电梯维保工作。积极配合电梯维保单位开展工作，实行“一梯一档”，对维保过程和质量进行全过程或者抽样监督，并作出记录，发现问题的应当及时处理。
（四）确保资金投入。依据物业服务合同约定，落实电梯的日常运行、常规保养、检验检测和必要的维修费用。
（五）完善应急预案。制定完善的电梯突发事件应急措施和救援预案，并定期组织演练。在小区内通过公告栏、电子屏等多种形式，宣传电梯安全使用知识和应急救援常识，引导业主和乘客安全、文明乘梯。
（六）公示电梯信息。在电梯轿厢内显著位置公示以下信息，包括但不限于电梯使用标志、警示标志、安全宣传、注意事项等内容。
二、切实履行电梯维保单位维保质量责任
（一）依法依规维保。严格按照《电梯维护保养规则》等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的要求，以及维保合同约定，制定维保计划与方案，实施电梯的维护保养，确保其维保的电梯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，不得简化流程、偷工减料。
（二）配备专业人员。配备与维保业务量相适应的、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电梯维保人员，并定期对维保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。确保在接到故障通知后及时抵达现场实施救援。市区范围内抵达时间不超过30分钟，其他地区不超过1小时。
（三）保证维保质量。维保作业应当真实、完整、可追溯，维保记录须经使用管理单位电梯安全总监签字确认。发现电梯存在严重事故隐患时，应及时告知使用管理单位，并立即向市场监管局报告。
（四） 规范配件管理。使用的电梯零部件应符合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，确保质量可靠、来源可溯。严禁使用假冒伪劣配件。
电梯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是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各物业服务企业作为电梯使用管理单位，各电梯维保单位作为电梯维护保养工作的实施主体，必须高度重视电梯安全工作，牢固树立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的理念，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安全技术规范要求，切实承担起各自的安全主体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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